
 
2003年 4月 7日 

中文翻譯版(08/16/11)請以英文原稿為準 

醫療資料保密通知書 
生效日期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４日 

 

此通告說明本醫療中心將會保存有關您的醫療資料，和我們將可能與誰共運用您的資料，以及我們具備的安全措施來維護您的資料。除了法律規定及合法

的情況以外，您有權要求您的資料被保密，您有權決定允許或拒絕發佈及透露您的醫療資料。若由本醫療中心在此通告述說的情形已達到您對保密和維護

您的資料之期望，則您不需要做什麼。若您不希望我們與他人共用您的醫療資料，並且已用書面通知本醫療中心您這樣的意願，在下列的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是可遵照您的要求的。若您對此通告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的維護專員接洽。 

維護專員姓名：沈少奇 博士, 地址：125 Walker Street, 2
nd

 Floor, New York, NY  10013    電話： 212-226-8866 

 

誰會遵守這通告？這通告說明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醫療中心) 和以下人員及組織將如何運用您的醫療資料： 

 任何被認可的醫療人員，為輸入您的醫療中心診療表和醫療記錄。 

 任何被您採用之醫療中心及其所有部門與小組，以及您採用的門診或醫生的醫療中心內的工作人員。 

 任何被醫療中心所認可的，來醫療中心為您服務的義務服務機構之工作人員。 

 任何需要運用您的資料的職員和其他相關人員。 

 所有聯屬醫療中心的員工和醫務場所將採用此通告所列出的條例。再有，因醫療程序，領取醫療費和安排保健的需要，所有聯屬醫療中心的員

工，醫療點和場所的工作人員，將共同使用您的醫療資料。 
 

我們對醫療資料的宣言 

我們瞭解有關您的健康情況和醫療資料是屬於您的隱私。維護您的醫療資料是重要的。我們在為您接受和服務時，成立了一份記錄。我們需要這記錄來為

您提供高素質的服務，以及履行法律上在這方面的某些規定。這通告適用於本醫療中心和在醫療中心內的醫務員及職員為您所做的服務後而建立的醫療記

錄。這通告知會您，我們將在何種情況下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記錄。我們也述說了您的權利和我們在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記錄時應有的責任。法律規定我

們要：保密和維護您的醫療記錄；此通告知會您有關我們的法律責任，以及公佈我們對您的醫療資料保密和維護所採取的措施；並說明我們正在執行通告

上現有的章程。 
 

我們將會如何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資料 

以下的類目述說我們將如何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資料。在每項運用和透露醫療資料類目中，我們將給您一些範例，恕未能詳細盡錄。 
 

為醫療程序 為醫治您的疾患和提供您醫療方面的服務，我們會與為您治病的其他醫生，護士，技術人員，培訓醫生，或醫務專業人員共同交流及運用到

您的醫療資料。譬如，一個醫治您斷腿的醫生，有可能需要知道您是否有糖尿病，因糖尿病將拖長您的復原時間。再來，若您有糖尿病的話，那這醫生要

為您安排一位營養師來照顧您飲食方面應注意的事項。為使您早日復原，不同的醫務專員也許需要了解您的醫療資料，以便為您安排適當的療程，就像處

理藥物配方，化驗和拍攝ｘ光等等工作。即使您看完門診或出院後，為了延續您的療程和醫務方面的需要，我們也可能要與其他照顧您的人員運用到和透

露您的醫療資料。 
 

為領取醫療費 為向您，保險公司或第三者發出帳單和領取我們應得的醫療服務費，我們也需要運用及透露您的醫療資料。譬如，您的保險公司會要求我

們為您的醫務方面記錄和報告，才會付款給我們或退款給您。為了確定保險公司將會同意付款，我們也有可能會運用和透露給您的您的醫療資料給您的保

險公司。 
 

為提昇醫療服務 為確保和提昇對病患的高素質醫療服務，您的醫療資料也有可能會被運用和透露給有關醫務人員。譬如，我們會審查您的醫療資料，查

閱我們為您所做的療程以及評值我們的職員和為您服務的醫務專員們的表現。為吸取經驗和取求學術上的進步，我們也許會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資料給醫

生，護士，醫學研究生和其他在醫療中心服務的人員。在隱密您的姓名後，以無名氏的方式，我們也可能將您的醫療資料交給研究所，以加強他們日後採

取醫療方法的經驗。 
 

預約通知 為了提醒您有個保健或醫療上的約會，我們也有可能會運用到您的醫療資料。 
 

另類醫療 根據您的醫療資料，我們也許會運用其中資料來為您建議另類的醫療方法和服務。 
 

保健的福利和相關服務 我們也許會運用您的醫療資料，通知您和為您建議保健方面的福利和相關的服務。 
 

醫療中心導引 若您來本醫療中心，我們將在醫療中心導引中，有限的運用您的資料以便導引前來探訪您的親友。這些有限的運用和透露將限於您的姓

名，您的大致情況（例如，好，穩定等等情形）和您的宗教信仰。當有人來到醫療中心的詢問台，除了您的宗教信仰外，若此人來詢問您的姓名，我們將

有可能給他您在本醫療中心的訊息。即使您所屬的宗教之牧師，神父或法師，他們沒有主動的找您，我們亦有可能將您的姓名提供給他們；這樣您的家

人，親友和宗教代表可以來探訪或安慰您。 
 

參與您醫療程序的人和負責您醫療費的人 我們有可能將您的醫療資料提供給照顧您的親友。我們亦有可能將您的資料提供負責幫助您處理醫療帳單的親

友。我們也有可能將您的健康或入院情形，知會給您的親友。再有，若緊急救難組織要求知道您的健康情況和所在地，以便通知您的親友，在這樣的情況

下，我們也會提供您的醫療資料給該組織。 
 

研究工作 在某種情況下，我們也有可能運用和透露您的醫療資料為做進一步的研究。譬如，有項研究工作要觀查有同樣疾病的人，而服用不同藥物的

話，以這些病人資料來相對比較。但是所有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經過嚴格的審核過程。這過程會考慮到，如何平衡研究工作的需要，以及病人資料保密的

重要性。在我們運用您的醫療資料前，這研究工作必需已經過審核合批準的手續，但此之前我們有可能將您的醫療資料提供給準備這項研究的人員。譬

如，只要是不離開醫療中心範圍，為協助研究人員找出某種病例的患者，您的醫療資料也許會提供給研究人員。若研究人員需要您的姓名和其他私人的資

訊，我們將會先得到您的允許和同意才將這些資料透露給研究人員或在醫療中心參與醫治您的人員。 
 

根據法律上的規定 若市政，州政或聯邦政府的法律上，規定我們要提供您的醫療資料時，我們將依從法律的規則。 
 

為避免嚴重的健康危險和安全 為了保護您或其他人受到健康威脅和顧眾人安全，我們也會將醫療資料提供給能夠防範這危機的相關人士。 
 

募款活動 為爭取醫療中心門診部和其作業所需的募款，我們也有可能運用和透露您的資料。但我們只透露您的姓名和聯絡資訊。若您不同意本醫療中心

透露您的醫療資料，請書面通知我們的維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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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況  

器官捐贈者 若您是器官捐贈者，我們也許會將您的醫療資料提供給有關器官組織，眼，肌肉組織或器官捐贈庫，以便他們做記錄和準

備器官移植前的手續。 

軍隊和退役軍人 若您是軍人，在軍隊要求下，我們會提供您的醫療資料給軍隊的領導人。 

勞工保險 若您是因工作上受傷而就醫，工傷保險會要求我們提供您的醫療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會透露您的醫療資料。 

公眾健康危機 為了維護公眾健康，我們也許會提供出您的醫療資料於以下這些活動中： 

 預妨或控制疾病，傷損或殘障的發生； 

 申報兒童受虐或遭到遺棄； 

 通知您有關某些藥物或醫療器材回收的警告； 

 通知政府機構有關病人受虐待或受到家庭暴力行為的情況。 

 申報人口的存歿； 

 申報對藥物產生的不良反應； 

 申報您或許會受到某種疾病傳染和蔓延； 

 

健保審查活動 我們有可能將您的資料提供給合法的保健審查機構。保健審查機構的活動；包括，核對，調查，檢閱和發相關執照等事項。這類的活動使

政府機構監視醫療保健系統，政府支付的醫療項目，和確保人權的注重。 
 

控訴和爭執 若接到法院傳訟單，求證通知，或其他的法令通告，要求我們提供您的醫療資料，我們便會交出該資料給法庭。 
 

執行法令 在警方要求的執行法令通告之下，我們將服從執法者的要求，提供出您的醫療資料，不論是為調查犯罪行為，調查受害者情況，聽聆法庭通

知，或是因緊急狀況等情形。 
 

驗屍官，法醫，殯儀主管 我們會將醫療資料提供給驗屍官或法醫，這是有需要的。譬如，他們可用此資料來指認死者或判斷死因。我們也可能將醫療中

心內的記錄轉交給殯儀主管，以便他們安排後事。 
 

維護總統，國防和機密活動 若為維護國防和機密，總統安全活動等類似情況下，我們提會透露醫療資料給聯邦官員，外國首領，特務調查人員，情報和

反間諜人員及其他法律許可下的國防活動。 
 

您應有的醫療資料權利 您有以下醫療資料的權利： 
 

檢閱和複印的權利 您有權去檢閱和複印您的醫療資料以便您做醫療服務上的決定。通常這些資料包括醫療和帳目的記錄。但是不包括心理治療的報告。

當您要求檢閱和複印您的資料前，您務必先以書信通知我們的維護專員。我們可以向您索取費用，來支付我們為您複印，郵寄您的資料所花費的人力物

資。在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也許會拒絕您的要求。若您被拒絕，您可以要求我們重新考慮您的要求。這時本醫療中心會將您的要求和本醫療中心拒絕的原

因，交給另位執牌的醫務專員，讓此專員審閱這些文件。原來拒絕您的要求之人，不是再次審查之人。我們會服從審查的結果。 
 

要求更改記錄的權利 您若認為我們所擁有您的醫療記錄有錯誤或不正確，您有權要求我們更改。只要有這些記錄的存在，您有權要求更改。您必需以書

信通知我們的維護專員，告訴他您要求更改記錄，並說明您要求更改的原因。若您不說明原因和不以書面要求，我們可以拒絕您的更改要求。此外，我們

亦可以用以下因素來拒絕您的要求： 
 

 若原先之記錄並非我們做的，除非您可證明原有記錄人或機構已不存在，

無法為您更改； 

 您要求更改的部分是不允許查閱或複印的； 

 您要求更改的部分並非是本醫療中心記錄之醫療資

料； 

 資料本身是正確和完整的； 

 

要求一份透露例單的權利 您有權向我們要一份例單，述明我們向何人或機構透露了您的醫療資料。您必需以書信正式向我們的維護專員要求這份例單。

您所要求的例單必須要有時間性的，最長不能超過六年的歷史，並且一定要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４日之後開始。您必須說明此例單要如何交給您（如郵

寄，傳真或電郵等方式)，您在為期１２個月內，所要求的首一份例單是免費的，之後的要求我們將會向您索取費用，來支付我們為您準備這例單的人力和

物資。我們會告訴您這費用大約是多少，知道此費用後，在我們準備前，您可以決定是否要繼續這複份例單的要求。 
 

要求設立限制權利 在我們為醫療程序，領取醫療費和安排保健工作時，我們會透露您的醫療資料，但您有權要設立限制範圍。您有權向我們要求設立透

露病情給照顧您的家人和親友。但我們並非一定要接受您這樣的限制。如果我們同意您這樣做，我們會遵照您的意願，除非在非常緊急的狀況下，我們必

須透露才能顧及您的安危。您必須以書信寫給我們的維護專員，說明您要設立病情透露限制。您必須寫明 (１) 您要限制什麼資料 (２) 您要我們怎樣的限制

運用或透露您的醫療資料 (３) 您要那些人包括在這限制範圍內。 
 

要求保密溝通權利 您有權要求我們要如何與您聯絡和溝通有關您的醫療狀況，指定的方法或指定醫療中心的地點。譬如，您可以要求我們只打電話到您

的工作地點，或只以郵寄方式與您聯絡。您必須以書信寫給我們的維護專員來建立這樣的要求。我們不需要知道您這樣做的原因，但您的要求信內必須寫

明我們應該如何與您溝通和聯絡。 
 

索取這份通知書的權利 您可以隨時索取這一份通知的紙版複印。即使我們已以電郵方式寄了這份通知書給您。您還是有權要求一份紙版複印；但請您以

書信寫給我們的維護專員做此要求。 
 

通知書的更改 我們有權更改這通知書的內容。對您現有及將來的醫療資料，我們有權令這修改或更新的通告生效。我們會公佈最新的通知書，並在通知

書的右上方會註明生效日期。 
 

投訴 若您認為您的醫療方面的私隱被侵犯了，您可以向本醫療中心或向衛生部部長投訴。您若欲向本醫療中心投訴，請與我們的維護專員聯絡。所有投

訴必須以書信為證，您接受的服務將不會因投訴而受到影響。 
 

醫療資料的其他運用 若在以上述說的範圍以外，我們欲運用或透露您的醫療資料時，我們必須要得到您的同意才可以進行。即使您已給我們書面的同

意，允許我們運用或透露您的醫療資料，您可以隨時以書面通知我們來取消這同意書，這樣我們會停止繼續使用。但您要瞭解，我們在有您的同意書之前

所做的運用和透露是無法追回的，而且依照規定，我們必須存有為您做過服務的醫療記錄。 


